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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苏盐井神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会议”），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对与本次股东会召开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现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于 2026年 4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江苏苏盐井神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

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包括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和网络投票时间）、

地点、召集人、出席对象、召开方式、审议事项、登记方法、联系方式以及股东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内容。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月 13日 14：00在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海棠大道 18号公司 10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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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

理人共计 198名，代表股份 517,608,276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4.1959%。本次

股东会由公司副董事长肖立松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会的出席对象均为出席

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2026 年 5 月 7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以及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经查验，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198 名，代表股份

517,608,276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4.1959%。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

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计 5 名，代表股份 502,741,59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2.6393%；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计 193名，代表股份 14,866,686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5566%。公司董事会秘

书和部分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均合法

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进

行了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并按有关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其中网络投票的结果，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进行确认。本次股东会审议的各

项议案获得了有效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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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7,293,0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91%；反对票 276,0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3%；弃权票 39,2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

（二）202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7,321,0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45%；反对票 278,6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8%；弃权票 8,6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三）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7,325,9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54%；反对票 278,6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8%；弃权票 3,7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四）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7,256,4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20%；反对票 351,6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9%；弃权票 2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28,813,635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7937%；反对票为 351,601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1.2055%；弃权票为 2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008%。

（五）2025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6 年预算编制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7,246,5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01%；反对票 326,4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弃权票 35,3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28,803,735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7598%；反对票为 326,401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1.1191%；弃权票为 35,3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1211%。

（六）关于 202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6,861,8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4

数的 99.8557%；反对票 718,3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87%；弃权票 28,1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28,419,035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4408%；反对票为 718,301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2.4628%；弃权票为 28,1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0964%。

（七）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7,131,9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079%；反对票 441,6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3%；弃权票 34,7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28,689,135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3668%；反对票为 441,601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1.5141%；弃权票为 34,7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1191%。

（八）2026 年度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7,291,0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87%；反对票 282,2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5%；弃权票 35,0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为 28,848,235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9124%；反对票为 282,201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0.9675%；弃权票为 35,00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 0.1201%。

（九）关于 2025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7,099,9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017%；反对票 503,1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1%；弃权票 5,2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十）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7,265,6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338%；反对票 309,4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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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7%；弃权票 33,2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5%。

（十一）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为 517,322,575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448%；反对票 276,601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4%；弃权票 9,100 股，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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